
项目联合申报协议
甲方
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规范合作各方权利义务，经平等协商，就共同申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划项目事宜，在真实、充分表达各自意愿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二条  项目分工及考核指标

1.甲方职责

甲方作为项目牵头单位，负责总体设计、项目管理及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。

2.乙方职责

乙方作为项目协作单位，负责该项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。

乙方负责的考核指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三条 获资助经费分配

项目获批立项后，根据各方研究职责，各方一致同意，项目专项经费按甲方占      %，乙方占       %比例进行分配。甲方应当在收到项目经费后    日内将乙方应获经费转入乙方账户，乙方在足额收到经费后应出具相应票据。乙方承诺该项目经费专款专用，并按相关项目管理办法执行。乙方账户信息如下：

    账户名：浙江大学软件学院（宁波）创新与管理中心
    账号：39160001040001475

    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

甲方的开票信息如下：

    名称：

    税号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：

    地址：

    开户行名称：

    账号：

第四条 知识产权权属

项目研发过程中所涉及各方已有的知识产权归原产权持有方所有，合作方有责任对任何其他方保密。
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，各方独立完成的归各自所有，共同完成的归合作各方共同所有。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，未经相对方允许不得擅自转让、亦不得以任何方式许可任意第三方使用。
因本项目进展汇报、结题等相关需要，各自向对方提供的相关信息，不构成向对方授予任何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许可行为。

第五条 保密责任

本协议有效期内或协议提前终止后，或本协议有效期满甲乙双方不再续约的任一情况下，双方都不能泄露任何合作内容、技术秘密、商业机密，也不得将该机密超越范围使用。

第六条 纠纷解决

合作各方如发生纠纷，应共同协商，本着有利于完成本项目研发工作的原则予以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     种方式处理：

1．提交宁波仲裁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；

2．依法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七条 附录

1．本协议壹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如项目申报成功那么合作协议有效期至项目验收；如项目申报失败，合作协议随即终止。

 2．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应讨论补充或修改，并以书面形式进行约定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章页）

甲方
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乙方
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
  日

请填写全称


请填写全称


请填写全称


请填写全称


请务必填写签订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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